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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人社发〔2019〕38号

梁河县2019年沪滇劳务协作

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德宏州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下达2019年沪滇劳务协作项目计划资金的通知》（德人社发〔2019〕154号）文件精神，结合实际，紧紧围绕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目标，认真组织，做好摸底核查工作，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特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梁河县县情概况
梁河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脱贫摘帽的任务十分繁重。地处德宏北大门，国土面积1136.69平方公里，山区、半山区占全县总面积的88%，坝区仅占12%；辖6乡3镇62个村委会、4个社区，总人口17万人，县内居住着汉、傣等13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5.5%，是一个集边疆、民族、贫困、山区于一体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有4个贫困乡（镇）、50个贫困村（其中深度贫困村14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7979户32240人。2014—2018年，已完成2个乡1个镇23个贫困村6341户26605人脱贫出列(其中2018年脱贫1个镇、15个村、2053户8089人），剩余1638户5635人，贫困发生率为3.88%。2019年计划脱贫1个镇27个贫困村4073人，未脱贫1562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左右，实现整县脱贫摘帽。
二、指导思想及编制依据
（一）指导思想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和各级党委政府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为指导。2019年实现梁河县脱贫摘帽，继续巩固脱贫，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二）编制依据
本方案依据《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德宏州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下达2019年沪滇劳务协作项目计划资金的通知》（德人社发〔2019〕154号）文件精神进行编制。
三、总体目标、建设内容及规模
（一）总体目标
通过项目的实施，扩宽贫困建档立卡户就业机遇，为贫困群众增加家庭收入来源，到2019年年底贫困群众如期实现脱贫摘帽。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1.技能培训
结合梁河实际开设民族糕点、民族工艺品制作，培训人数250人。
2.乡村公共服务岗位
由各乡镇上报岗位需求后，根据需求安排岗位组织实施。
3.专场招聘会
开展专场招聘会，由长（珠）三角地区、上海青浦区以及云南省、德宏州、梁河县内人力资源机构、用工企业参与；招聘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并成功签约的，安排专人护送转移至上海。
4. 转移就业补贴
计划补贴州内转移200人，州外省内转移300人（务工人员补助300人，人力资源公司、经纪人补助100人），省外转移200人，转移到上海50人，就业扶贫车间、农民合作社、返乡创业等带动（吸纳）就业69人。
四、建设期限和实施进度安排
（一）项目实施年限：2019年9月—2020年8月。
（二）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项目建设以实施方案批复为依据，计划在2019年9月—2020年8月内实施完成，建设期限为12个月，具体进度安排如下：
1.2018年9月：开展摸底核查，编制上报项目实施方案、评审、完善、报批阶段；
2.2019年10月至2020年7月：组织实施项目；
3.2020年8月：收集归档项目资料。
五、项目资金来源、支持环节及相关要求
（一）项目资金来源
该项目属沪滇劳务协作资金扶持及县级预算资金项目。资金来源依据为：《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德宏州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下达2019年沪滇劳务协作项目计划资金的通知》（德人社发〔2019〕154号）文件。本项目共投入资金252.4万元。全部为沪滇项目帮扶资金。
（二）项目资金支持环节
本方案编制资金规模为252.4万元，用于2019年在册建档立卡贫困户技能培训、乡村公共服务岗位、专场招聘会、转移就业补助。补助环节如下： 

1.扶持对象：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并稳定就业三个月以上人员、相关企业、人力资源机构及村支“两委”和农村劳务经纪人。
2.资金投入及补助标准
（1）技能培训
技能培训，培训人数300人，资金安排12万。开设民族糕点200人、民族工艺品制作100人。具体培训工种、人数以实际培训为准。
（2）乡村公共服务岗位
440个岗位共投入资金132万元，每月每个岗位补助500元，安置半年。
（3）专场招聘会
专场招聘会，涉及建设内容为从招聘到护送及后续跟踪服务，计划投入资金18万元，主要用于务工人员机票、车费及伙食费共计7.145万元,宣传单、宣传标语、宣传广告、招聘会布置、接待、工作人员转移护送至上海交通费及食宿、后续跟踪服务共计10.855万元。
转移就业补贴
州内转移200人资金12万元，补贴标准：人力资源公司400元、经纪人200元。（先申请先补，直到指标用完为止）。
州外省内转移300人（务工人员补助增加200人）资金24万元，补贴标准：务工人员500元（务工人员补助300人）、人力资源公司600元、经纪人300元（人力资源公司、经纪人各100人）。（先申请先补，直到指标用完为止）。
省外转移200人资金38万元，补贴标准：务工人员1000元、人力资源公司600元、村两委和经纪人300元。（先申请先补，直到指标用完为止）。
转移到上海50人资金9.5万元，补贴标准：务工人员1000元、人力资源公司600元、村两委和经纪人300元。（先申请先补，直到指标用完为止）。
就业扶贫车间、农民合作社、返乡创业等带动（吸纳）就业69人资金6.9万元，补贴标准：每吸纳一名贫困劳动力补贴1000元。（先申请先补，直到指标用完为止）。
以上所有项目资金以实际补助人数和资金为准。
（一）补助资金兑现相关要求
1.技能培训
通过采用政府采购或公开招标培训机构，签订培训合同，审核其培训内容教案，培训课时结束进行结业考试，考试结束发放培训人员务工补助、保存花名册并收集相关痕迹资料。资金申请与使用按照云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操作。
2.乡村公共服务岗位
按照村组推荐、乡镇审批并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参保、县级备案确定人选。由本人填写待遇申请表、村委会审核、乡镇审批并发放补助。
3.专场招聘会
项目内容为从招聘、护送到跟踪管理服务。资金主要用于宣传费、会场布置、交通食宿保障、转移护送、后续跟踪服务。
4.劳动力转移就业一次性生活补贴
符合条件到县外省内、省外务工稳定转移就业三个月以上的建档立卡户贫困劳动力可申请一次性生活补贴。按照个人提出申请、村级初审公示、乡镇复审、县级审批并发放补助流程操作，且每人每年可申请享受一次补助。
申请一次性生活补贴需提供：与企业签订的三个月以上有效合同（或劳动协议）、由用人单位开具的稳定就业三个月收入证明、工资发放表、工资条或工资银行流水等复印件，必须加盖用人单位公章。
5.转移就业服务补贴
人力资源机构、村支“两委”和农村劳务经纪人申请补助，需提供资料为：所组织的外出务工人员花名册；所组织的外出务工人员身份证复印件；企业提供的三个月以上有效劳动合同、提供有用人单位盖章的工资收入证明原件；公司或劳务经纪人银行卡（或存折）账号复印件；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劳务经纪人身份证复印件；劳务经纪人聘书复印件。
扶贫车间、农民合作社申请奖补提供资料：企业（个体工商户、合作社）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就业扶贫车间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花名册；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身份证复印件；通过银行发放劳动报酬累计6个月以上凭证复印件或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领取劳动报酬签字确认相关表册累计6个月以上。厂房内外景照片2张。
返乡创办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合作社、民办非企业申请奖提供材料：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合作社、民办非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带动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花名册；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身份证复印件；通过银行发放劳动报酬累计3个月以上凭证复印件或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领取劳动报酬签字确认相关表册累计3个月以上。创业组织内外景照片2张。
六、组织管理
（一）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组织领导，明确部门分工，强化协调配合，健全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将就业扶贫摆在就业工作的重要位置，切实落实就业扶持政策，开展实名动态服务，大力实施“技能扶贫专项行动”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扶贫专项行动”，推动劳务协作，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扶贫部门要将就业扶贫纳入脱贫攻坚工作总体规划，在产业扶贫、易地搬迁、东西部对口协作扶贫等工作中统筹考虑，协调推动贫困地区开发就业岗位，精准摸清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基本信息为开展实名动态服务提供基础，并引导其通过就业扶贫实现脱贫。
（二）加强督促检查
细化部门责任，定期开展专项督促检查。实行季报制度，每季度末3日前向县转移就业办报送就业扶贫工作情况季报表，相关部门将对工作成效好的乡镇和企业，予以表扬；对工作不到位、措施不得力、政策不落实、成效进展缓慢的地方，予以通报和及时纠正，对问题严重的要进行问责。
（三）加强宣传引导
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媒体，结合实际制作宣传画、宣传册、公益广告等各类宣传材料，大力宣传促进就业扶贫工作目标任务、政策措施以及取得的进展成效，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引导贫困劳动力、企业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要及时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树立贫困劳动力就业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充分调动贫困劳动力的主观能动性，激发贫困劳动力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四）档案管理
项目建设档案由项目实施单位进行全程收集归档，项目建设完成后进行存档管理。
七、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可使省内、外务工550人，每人每年务工10个月，按现行务工每月3500元计算，合计增加收入1925万元；就地就近就业440人，每人每年务工6个月，每月工资500元计算，合计增加收入132万元，就业扶贫基地带动建档立卡户69人，每人每年务工10个月，按现行务工每月2000元计算，合计增加收入138万元。同时，通过补助，减轻了外出务工人的车船费开支，为贫困家庭减轻了负担。
（二）社会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可带动农村经济产业的发展。同时使建档立卡在册户1059人，长期受益，从而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培育经济增长点，加快项目区预脱贫户脱贫致富步伐。
（三）扶贫效益
 通过沪滇劳务协作扶持资金项目实施后，将使我县2019年在册贫困户1059人受益，加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速度，使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改善贫困户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对有效控制返贫率，实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水喝、有生活用电，适龄儿童有学上，有病能就医，稳定解决温饱，逐渐消除贫困，稳定脱贫，为实现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10月30日
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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